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469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陳昱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鄭皓文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上

訴字第2880號，中華民國112年11月27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

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55號，起訴案號：臺灣

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8953號、110年度偵字第1609

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稱：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陳昱瑋經本院以111年度

上訴字第2880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認聲請人及

同案共犯張哲綸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

罪。然①張哲綸與聲請人有利害關係，為脫免己罪有聲請人

嫁禍之可能，且其證詞係為獲邀減刑之利益，憑信性薄弱，

然原確定判決僅依憑其不利於聲請人之陳述，而無補強證

據，遽認聲請人有販賣毒品犯行，違背證據法則。②行動電

話門號0000000000（下稱8991手機）非聲請人使用，與聲請

人經查扣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下稱系爭手機）不

符，自不能逕認8991手機為聲請人持用，而為不利於聲請人

之認定，況原確定判決僅因系爭電話內通訊軟體telegram對

話（下稱telegram對話）所載與「Xuan」對話提及「老虎圖

案」之話題，認系爭手機內之飛機對話與8991手機內之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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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係同一人，據此認聲請人涉有販毒犯行，仍有合理懷

疑。③張哲綸稱微信暱稱「老虎圖案」之人為聲請人，且於

微信內稱「今天給你五千」並傳送中國信託銀行交易明細照

片，然經以該筆交易係以何帳號轉帳、是否留有錄影紀錄等

問題函詢中國信託銀行，該銀行覆稱「該交易為ATM現金存

款交易，非轉帳交易，無法提供相關資料」、「因已過保存

期限，故無法提供影像」，則無客觀事實可以佐證「老虎圖

案」為聲請人。④原確定判決未傳喚購毒者陳慈惠再次到庭

作證，逕以張哲綸之證述認定聲請人販賣毒品，亦屬調查未

盡及理由不備，爰聲請傳喚陳慈惠為證人。爰依刑事訴訟法

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規定聲請再審等語。

二、按對於有罪確定判決之救濟程序，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有再

審及非常上訴兩種，前者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

立之救濟程序，與後者係為糾正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兩者

迥然有別；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必其聲請之理由合

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或第421條所定之

情形者，始得為之；至判決違背法令，係提起非常上訴之事

由，並非再審之事由。聲請意旨指摘原確定判決違反經驗法

則及論理法則、調查職責未盡等節，核屬有無違背法令及得

否聲請非常上訴救濟之範疇，與再審程序係就認定事實是否

錯誤之救濟制度無涉，非再審程序所得審究。依據上開規定

及說明，聲請人以此為由聲請再審，程序顯非合法，應予駁

回。

三、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判決確定

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

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

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

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

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

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準此，依此原因聲請再審者，應提

出具體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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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利之全部卷證，予以判斷，而非徒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資

料，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加以指摘。而此所謂新事

實或新證據，除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或稱嶄

新性、新穎性）外，尚須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

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或稱顯著

性、明確性），如提出主張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

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

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

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即不具「新規性」；縱屬新

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

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

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倘無法產

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即非

具「確實性」，亦無准予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10年台抗

字第250號裁判要旨參照）。

四、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綜合聲請人於偵訊、審判之供述、同案被告張哲

綸於偵查、審判之供述、購毒者陳慈燕於警詢、偵查、審判

之證述、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搜索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

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數

位證物勘察報告(含截圖)、陳慈燕與張哲綸(暱稱「綸」)間

之109年7月27日微信對話紀錄截圖與譯文、聲請人所有之系

爭手機內所儲存聲請人與暱稱「xuan」間之telegram對話、

扣案張哲綸所有手機之通訊錄畫面截圖、內政部警政署智慧

分析決策支援系統查詢結果、8991手機門號通聯調閱查詢單

等證據資料，認定聲請人明知毒品咖啡包內含3,4-亞甲基雙

氧苯基乙基胺丁酮、4-甲基甲基卡西酮、芬納西泮、硝西

泮，分別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管之第三、四級毒品，仍

受張哲綸之託，前往張哲綸與陳慈燕約定交易之時間、地

點，交付張哲綸所有之毒品咖啡包4包給陳慈燕，陳慈燕則

交付新臺幣1,400元給聲請人，而認定聲請人確有與張哲綸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之犯行，已詳敘

其採證認事之理由，並詳予說明聲請人否認犯罪所持之辯解

何以均不足採信之理由，有原確定判決為憑，並經本院依職

權調取本案電子卷證核閱無訛。是聲請意旨①主張原確定判

決僅依憑同案共犯張哲綸不利於聲請人之供述，而無補強證

據云云，顯與卷證不符，無足憑採。

　㈡原確定判決已敘明：證人及同案被告張哲綸於偵查及第一審

審判時均供承：伊與購毒者陳慈燕以微信聯絡後，因故不克

前往交易，而委請暱稱「老虎圖案」之人代為交付毒品咖啡

包4包給陳慈燕，並向陳慈燕收受1,400元，而「老虎圖案」

即為聲請人等語，與陳慈燕於偵審時就交易過程之證詞一

致，並有對話紀錄截圖與譯文可佐，且依上開對話紀錄，受

張哲綸之託與陳慈燕進行交易之人，當時係使用微信暱稱

「老虎圖案」作為聯絡工具，而依聲請人所持系爭電話內其

分別與暱稱「xuan」、「蠟筆小新」之telegram對話觀之，

「老虎圖案」所指顯係聲請人，亦據聲請人於偵訊時自承確

係「xuan」與伊之對話，除可認聲請人確曾以「老虎圖案」

為暱稱外，該「老虎圖案」與張哲綸傳送給陳慈燕說明代為

交付者之「老虎圖案」亦相符，且張哲綸所持用手機內通訊

錄記載「昱瑋」之人，行動電話門號為「＋00000000000

0」，亦有該手機之通訊錄畫面截圖為憑，並依內政部警政

署智慧分析決策支援系統查詢結果，「＋000000000000」門

號之使用人亦為聲請人，該8891手機內微信通訊軟體個人名

片亦顯示為「老虎圖案」，綜上而認辯護人辯稱聲請人不曾

以「老虎圖案」作為微信暱稱，8991手機亦非聲請人持用云

云，應非事實（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乙、壹、一、㈡），核

原判決上開認定，業已詳敘其得心證之理由，並於判決書指

駁明確，則聲請意旨②、③之主張，無非就卷內業已存在之

證據為個人意見之相反評價或質疑，均顯不足以動搖原有罪

確定判決就事實之認定，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

款、第3項所列再審事由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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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按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3規定：聲請再審得同時釋明其事由

聲請調查證據，法院認有必要者，應為調查。法院為查明再

審之聲請有無理由，得依職權調查證據。前者旨在填補聲請

人證據取得能力之不足；後者則在確保刑罰權之正確行使，

以發揮刑事判決之實質救濟功能。因此，聲請人如已釋明其

聲請之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論理上之關連，法院審酌後亦認

有調查必要時，固應予調查；惟若認縱經調查仍不足以推翻

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即毋需為無益之調查（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抗字第647號裁定參照）。聲請意旨④固聲請傳喚

陳慈惠，調查其於109年7月27日是否確與張哲綸提供微信暱

稱「老虎圖案」之人購買毒品咖啡包，微信暱稱「老虎圖

案」知人是否確為聲請人云云，惟原確定判決業已引據相關

證據，相互勾稽、審酌全案證據資料，認定8991手機確為聲

請人所使用，且微信通訊軟體個人名片「老虎圖案」即聲請

人，則當時與陳慈惠交易者，即為聲請人等事實，已如前

述，且陳慈惠已於第一審111年4月6日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到

庭接受檢察官、辯護人之交互詰問，有當日刑事報到單及審

判筆錄可參（參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55號卷第

380頁至第389頁），且聲請人於該次證人傳訊時經合法傳喚

未到庭，已由辯護人進行交互詰問。是聲請人就證據調查之

聲請，係對原確定判決已審酌調查事項再為爭執，客觀上無

從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不足以影響裁判結果或本

旨，本院認並無調查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聲請人主張原確定判決違背經驗法則，屬判決或

訴訟程序是否違背法令之範疇，而與刑事訴訟法所定聲請再

審要件不符，此部分聲請再審之程序顯與法定程式相違；其

餘聲請意旨所執理由，其所主張之證據核屬卷內業已存在並

經審酌之資料，再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

意指摘而欠缺新規性，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

款、第3項之新事實、新證據未符，所為再審之聲請均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再審聲請，依形式上觀察即顯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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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應逕予駁回，自無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通知聲請人到

場聽取意見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　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謝雪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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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469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陳昱瑋










代  理  人  鄭皓文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上訴字第2880號，中華民國112年11月27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55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8953號、110年度偵字第160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稱：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陳昱瑋經本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2880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認聲請人及同案共犯張哲綸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然①張哲綸與聲請人有利害關係，為脫免己罪有聲請人嫁禍之可能，且其證詞係為獲邀減刑之利益，憑信性薄弱，然原確定判決僅依憑其不利於聲請人之陳述，而無補強證據，遽認聲請人有販賣毒品犯行，違背證據法則。②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下稱8991手機）非聲請人使用，與聲請人經查扣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下稱系爭手機）不符，自不能逕認8991手機為聲請人持用，而為不利於聲請人之認定，況原確定判決僅因系爭電話內通訊軟體telegram對話（下稱telegram對話）所載與「Xuan」對話提及「老虎圖案」之話題，認系爭手機內之飛機對話與8991手機內之微信對話係同一人，據此認聲請人涉有販毒犯行，仍有合理懷疑。③張哲綸稱微信暱稱「老虎圖案」之人為聲請人，且於微信內稱「今天給你五千」並傳送中國信託銀行交易明細照片，然經以該筆交易係以何帳號轉帳、是否留有錄影紀錄等問題函詢中國信託銀行，該銀行覆稱「該交易為ATM現金存款交易，非轉帳交易，無法提供相關資料」、「因已過保存期限，故無法提供影像」，則無客觀事實可以佐證「老虎圖案」為聲請人。④原確定判決未傳喚購毒者陳慈惠再次到庭作證，逕以張哲綸之證述認定聲請人販賣毒品，亦屬調查未盡及理由不備，爰聲請傳喚陳慈惠為證人。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規定聲請再審等語。
二、按對於有罪確定判決之救濟程序，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有再審及非常上訴兩種，前者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立之救濟程序，與後者係為糾正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兩者迥然有別；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必其聲請之理由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或第421條所定之情形者，始得為之；至判決違背法令，係提起非常上訴之事由，並非再審之事由。聲請意旨指摘原確定判決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調查職責未盡等節，核屬有無違背法令及得否聲請非常上訴救濟之範疇，與再審程序係就認定事實是否錯誤之救濟制度無涉，非再審程序所得審究。依據上開規定及說明，聲請人以此為由聲請再審，程序顯非合法，應予駁回。
三、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準此，依此原因聲請再審者，應提出具體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與不利之全部卷證，予以判斷，而非徒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資料，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加以指摘。而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除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或稱嶄新性、新穎性）外，尚須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或稱顯著性、明確性），如提出主張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即不具「新規性」；縱屬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倘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即非具「確實性」，亦無准予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10年台抗字第250號裁判要旨參照）。
四、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綜合聲請人於偵訊、審判之供述、同案被告張哲綸於偵查、審判之供述、購毒者陳慈燕於警詢、偵查、審判之證述、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搜索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數位證物勘察報告(含截圖)、陳慈燕與張哲綸(暱稱「綸」)間之109年7月27日微信對話紀錄截圖與譯文、聲請人所有之系爭手機內所儲存聲請人與暱稱「xuan」間之telegram對話、扣案張哲綸所有手機之通訊錄畫面截圖、內政部警政署智慧分析決策支援系統查詢結果、8991手機門號通聯調閱查詢單等證據資料，認定聲請人明知毒品咖啡包內含3,4-亞甲基雙氧苯基乙基胺丁酮、4-甲基甲基卡西酮、芬納西泮、硝西泮，分別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管之第三、四級毒品，仍受張哲綸之託，前往張哲綸與陳慈燕約定交易之時間、地點，交付張哲綸所有之毒品咖啡包4包給陳慈燕，陳慈燕則交付新臺幣1,400元給聲請人，而認定聲請人確有與張哲綸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之犯行，已詳敘其採證認事之理由，並詳予說明聲請人否認犯罪所持之辯解何以均不足採信之理由，有原確定判決為憑，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案電子卷證核閱無訛。是聲請意旨①主張原確定判決僅依憑同案共犯張哲綸不利於聲請人之供述，而無補強證據云云，顯與卷證不符，無足憑採。
　㈡原確定判決已敘明：證人及同案被告張哲綸於偵查及第一審審判時均供承：伊與購毒者陳慈燕以微信聯絡後，因故不克前往交易，而委請暱稱「老虎圖案」之人代為交付毒品咖啡包4包給陳慈燕，並向陳慈燕收受1,400元，而「老虎圖案」即為聲請人等語，與陳慈燕於偵審時就交易過程之證詞一致，並有對話紀錄截圖與譯文可佐，且依上開對話紀錄，受張哲綸之託與陳慈燕進行交易之人，當時係使用微信暱稱「老虎圖案」作為聯絡工具，而依聲請人所持系爭電話內其分別與暱稱「xuan」、「蠟筆小新」之telegram對話觀之，「老虎圖案」所指顯係聲請人，亦據聲請人於偵訊時自承確係「xuan」與伊之對話，除可認聲請人確曾以「老虎圖案」為暱稱外，該「老虎圖案」與張哲綸傳送給陳慈燕說明代為交付者之「老虎圖案」亦相符，且張哲綸所持用手機內通訊錄記載「昱瑋」之人，行動電話門號為「＋000000000000」，亦有該手機之通訊錄畫面截圖為憑，並依內政部警政署智慧分析決策支援系統查詢結果，「＋000000000000」門號之使用人亦為聲請人，該8891手機內微信通訊軟體個人名片亦顯示為「老虎圖案」，綜上而認辯護人辯稱聲請人不曾以「老虎圖案」作為微信暱稱，8991手機亦非聲請人持用云云，應非事實（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乙、壹、一、㈡），核原判決上開認定，業已詳敘其得心證之理由，並於判決書指駁明確，則聲請意旨②、③之主張，無非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證據為個人意見之相反評價或質疑，均顯不足以動搖原有罪確定判決就事實之認定，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所列再審事由不合。
五、按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3規定：聲請再審得同時釋明其事由聲請調查證據，法院認有必要者，應為調查。法院為查明再審之聲請有無理由，得依職權調查證據。前者旨在填補聲請人證據取得能力之不足；後者則在確保刑罰權之正確行使，以發揮刑事判決之實質救濟功能。因此，聲請人如已釋明其聲請之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論理上之關連，法院審酌後亦認有調查必要時，固應予調查；惟若認縱經調查仍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即毋需為無益之調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647號裁定參照）。聲請意旨④固聲請傳喚陳慈惠，調查其於109年7月27日是否確與張哲綸提供微信暱稱「老虎圖案」之人購買毒品咖啡包，微信暱稱「老虎圖案」知人是否確為聲請人云云，惟原確定判決業已引據相關證據，相互勾稽、審酌全案證據資料，認定8991手機確為聲請人所使用，且微信通訊軟體個人名片「老虎圖案」即聲請人，則當時與陳慈惠交易者，即為聲請人等事實，已如前述，且陳慈惠已於第一審111年4月6日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到庭接受檢察官、辯護人之交互詰問，有當日刑事報到單及審判筆錄可參（參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55號卷第380頁至第389頁），且聲請人於該次證人傳訊時經合法傳喚未到庭，已由辯護人進行交互詰問。是聲請人就證據調查之聲請，係對原確定判決已審酌調查事項再為爭執，客觀上無從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不足以影響裁判結果或本旨，本院認並無調查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聲請人主張原確定判決違背經驗法則，屬判決或訴訟程序是否違背法令之範疇，而與刑事訴訟法所定聲請再審要件不符，此部分聲請再審之程序顯與法定程式相違；其餘聲請意旨所執理由，其所主張之證據核屬卷內業已存在並經審酌之資料，再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而欠缺新規性，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新事實、新證據未符，所為再審之聲請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再審聲請，依形式上觀察即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自無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通知聲請人到場聽取意見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　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謝雪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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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上

訴字第2880號，中華民國112年11月27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

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55號，起訴案號：臺灣

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8953號、110年度偵字第1609號

），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稱：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陳昱瑋經本院以111年度

    上訴字第2880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認聲請人及

    同案共犯張哲綸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

    罪。然①張哲綸與聲請人有利害關係，為脫免己罪有聲請人

    嫁禍之可能，且其證詞係為獲邀減刑之利益，憑信性薄弱，

    然原確定判決僅依憑其不利於聲請人之陳述，而無補強證據

    ，遽認聲請人有販賣毒品犯行，違背證據法則。②行動電話

    門號0000000000（下稱8991手機）非聲請人使用，與聲請人

    經查扣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下稱系爭手機）不符，

    自不能逕認8991手機為聲請人持用，而為不利於聲請人之認

    定，況原確定判決僅因系爭電話內通訊軟體telegram對話（

    下稱telegram對話）所載與「Xuan」對話提及「老虎圖案」

    之話題，認系爭手機內之飛機對話與8991手機內之微信對話

    係同一人，據此認聲請人涉有販毒犯行，仍有合理懷疑。③

    張哲綸稱微信暱稱「老虎圖案」之人為聲請人，且於微信內

    稱「今天給你五千」並傳送中國信託銀行交易明細照片，然

    經以該筆交易係以何帳號轉帳、是否留有錄影紀錄等問題函

    詢中國信託銀行，該銀行覆稱「該交易為ATM現金存款交易

    ，非轉帳交易，無法提供相關資料」、「因已過保存期限，

    故無法提供影像」，則無客觀事實可以佐證「老虎圖案」為

    聲請人。④原確定判決未傳喚購毒者陳慈惠再次到庭作證，

    逕以張哲綸之證述認定聲請人販賣毒品，亦屬調查未盡及理

    由不備，爰聲請傳喚陳慈惠為證人。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規定聲請再審等語。

二、按對於有罪確定判決之救濟程序，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有再

    審及非常上訴兩種，前者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

    立之救濟程序，與後者係為糾正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兩者

    迥然有別；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必其聲請之理由合

    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或第421條所定之

    情形者，始得為之；至判決違背法令，係提起非常上訴之事

    由，並非再審之事由。聲請意旨指摘原確定判決違反經驗法

    則及論理法則、調查職責未盡等節，核屬有無違背法令及得

    否聲請非常上訴救濟之範疇，與再審程序係就認定事實是否

    錯誤之救濟制度無涉，非再審程序所得審究。依據上開規定

    及說明，聲請人以此為由聲請再審，程序顯非合法，應予駁

    回。

三、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判決確定後

    ，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

    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

    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

    第3項規定：「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

    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

    立之事實、證據。」準此，依此原因聲請再審者，應提出具

    體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與不

    利之全部卷證，予以判斷，而非徒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資料，

    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加以指摘。而此所謂新事實或

    新證據，除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或稱嶄新性

    、新穎性）外，尚須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

    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或稱顯著性、

    明確性），如提出主張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

    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

    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

    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即不具「新規性」；縱屬新事實

    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

    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

    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倘無法產生合

    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即非具「

    確實性」，亦無准予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10年台抗字第2

    50號裁判要旨參照）。

四、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綜合聲請人於偵訊、審判之供述、同案被告張哲

    綸於偵查、審判之供述、購毒者陳慈燕於警詢、偵查、審判

    之證述、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搜索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

    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數

    位證物勘察報告(含截圖)、陳慈燕與張哲綸(暱稱「綸」)間

    之109年7月27日微信對話紀錄截圖與譯文、聲請人所有之系

    爭手機內所儲存聲請人與暱稱「xuan」間之telegram對話、

    扣案張哲綸所有手機之通訊錄畫面截圖、內政部警政署智慧

    分析決策支援系統查詢結果、8991手機門號通聯調閱查詢單

    等證據資料，認定聲請人明知毒品咖啡包內含3,4-亞甲基雙

    氧苯基乙基胺丁酮、4-甲基甲基卡西酮、芬納西泮、硝西泮

    ，分別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管之第三、四級毒品，仍受

    張哲綸之託，前往張哲綸與陳慈燕約定交易之時間、地點，

    交付張哲綸所有之毒品咖啡包4包給陳慈燕，陳慈燕則交付

    新臺幣1,400元給聲請人，而認定聲請人確有與張哲綸共同

    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之犯行，已詳敘其採

    證認事之理由，並詳予說明聲請人否認犯罪所持之辯解何以

    均不足採信之理由，有原確定判決為憑，並經本院依職權調

    取本案電子卷證核閱無訛。是聲請意旨①主張原確定判決僅

    依憑同案共犯張哲綸不利於聲請人之供述，而無補強證據云

    云，顯與卷證不符，無足憑採。

　㈡原確定判決已敘明：證人及同案被告張哲綸於偵查及第一審

    審判時均供承：伊與購毒者陳慈燕以微信聯絡後，因故不克

    前往交易，而委請暱稱「老虎圖案」之人代為交付毒品咖啡

    包4包給陳慈燕，並向陳慈燕收受1,400元，而「老虎圖案」

    即為聲請人等語，與陳慈燕於偵審時就交易過程之證詞一致

    ，並有對話紀錄截圖與譯文可佐，且依上開對話紀錄，受張

    哲綸之託與陳慈燕進行交易之人，當時係使用微信暱稱「老

    虎圖案」作為聯絡工具，而依聲請人所持系爭電話內其分別

    與暱稱「xuan」、「蠟筆小新」之telegram對話觀之，「老

    虎圖案」所指顯係聲請人，亦據聲請人於偵訊時自承確係「

    xuan」與伊之對話，除可認聲請人確曾以「老虎圖案」為暱

    稱外，該「老虎圖案」與張哲綸傳送給陳慈燕說明代為交付

    者之「老虎圖案」亦相符，且張哲綸所持用手機內通訊錄記

    載「昱瑋」之人，行動電話門號為「＋000000000000」，亦

    有該手機之通訊錄畫面截圖為憑，並依內政部警政署智慧分

    析決策支援系統查詢結果，「＋000000000000」門號之使用

    人亦為聲請人，該8891手機內微信通訊軟體個人名片亦顯示

    為「老虎圖案」，綜上而認辯護人辯稱聲請人不曾以「老虎

    圖案」作為微信暱稱，8991手機亦非聲請人持用云云，應非

    事實（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乙、壹、一、㈡），核原判決上

    開認定，業已詳敘其得心證之理由，並於判決書指駁明確，

    則聲請意旨②、③之主張，無非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證據為個人

    意見之相反評價或質疑，均顯不足以動搖原有罪確定判決就

    事實之認定，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所

    列再審事由不合。

五、按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3規定：聲請再審得同時釋明其事由

    聲請調查證據，法院認有必要者，應為調查。法院為查明再

    審之聲請有無理由，得依職權調查證據。前者旨在填補聲請

    人證據取得能力之不足；後者則在確保刑罰權之正確行使，

    以發揮刑事判決之實質救濟功能。因此，聲請人如已釋明其

    聲請之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論理上之關連，法院審酌後亦認

    有調查必要時，固應予調查；惟若認縱經調查仍不足以推翻

    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即毋需為無益之調查（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抗字第647號裁定參照）。聲請意旨④固聲請傳喚

    陳慈惠，調查其於109年7月27日是否確與張哲綸提供微信暱

    稱「老虎圖案」之人購買毒品咖啡包，微信暱稱「老虎圖案

    」知人是否確為聲請人云云，惟原確定判決業已引據相關證

    據，相互勾稽、審酌全案證據資料，認定8991手機確為聲請

    人所使用，且微信通訊軟體個人名片「老虎圖案」即聲請人

    ，則當時與陳慈惠交易者，即為聲請人等事實，已如前述，

    且陳慈惠已於第一審111年4月6日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到庭接

    受檢察官、辯護人之交互詰問，有當日刑事報到單及審判筆

    錄可參（參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55號卷第380

    頁至第389頁），且聲請人於該次證人傳訊時經合法傳喚未

    到庭，已由辯護人進行交互詰問。是聲請人就證據調查之聲

    請，係對原確定判決已審酌調查事項再為爭執，客觀上無從

    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不足以影響裁判結果或本旨，

    本院認並無調查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聲請人主張原確定判決違背經驗法則，屬判決或

    訴訟程序是否違背法令之範疇，而與刑事訴訟法所定聲請再

    審要件不符，此部分聲請再審之程序顯與法定程式相違；其

    餘聲請意旨所執理由，其所主張之證據核屬卷內業已存在並

    經審酌之資料，再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

    意指摘而欠缺新規性，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

    、第3項之新事實、新證據未符，所為再審之聲請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本件再審聲請，依形式上觀察即顯無理由而

    應逕予駁回，自無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通知聲請人到場

    聽取意見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　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謝雪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469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陳昱瑋











代  理  人  鄭皓文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上訴字第2880號，中華民國112年11月27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55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8953號、110年度偵字第160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稱：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陳昱瑋經本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2880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認聲請人及同案共犯張哲綸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罪。然①張哲綸與聲請人有利害關係，為脫免己罪有聲請人嫁禍之可能，且其證詞係為獲邀減刑之利益，憑信性薄弱，然原確定判決僅依憑其不利於聲請人之陳述，而無補強證據，遽認聲請人有販賣毒品犯行，違背證據法則。②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下稱8991手機）非聲請人使用，與聲請人經查扣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下稱系爭手機）不符，自不能逕認8991手機為聲請人持用，而為不利於聲請人之認定，況原確定判決僅因系爭電話內通訊軟體telegram對話（下稱telegram對話）所載與「Xuan」對話提及「老虎圖案」之話題，認系爭手機內之飛機對話與8991手機內之微信對話係同一人，據此認聲請人涉有販毒犯行，仍有合理懷疑。③張哲綸稱微信暱稱「老虎圖案」之人為聲請人，且於微信內稱「今天給你五千」並傳送中國信託銀行交易明細照片，然經以該筆交易係以何帳號轉帳、是否留有錄影紀錄等問題函詢中國信託銀行，該銀行覆稱「該交易為ATM現金存款交易，非轉帳交易，無法提供相關資料」、「因已過保存期限，故無法提供影像」，則無客觀事實可以佐證「老虎圖案」為聲請人。④原確定判決未傳喚購毒者陳慈惠再次到庭作證，逕以張哲綸之證述認定聲請人販賣毒品，亦屬調查未盡及理由不備，爰聲請傳喚陳慈惠為證人。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規定聲請再審等語。

二、按對於有罪確定判決之救濟程序，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有再審及非常上訴兩種，前者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立之救濟程序，與後者係為糾正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兩者迥然有別；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必其聲請之理由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或第421條所定之情形者，始得為之；至判決違背法令，係提起非常上訴之事由，並非再審之事由。聲請意旨指摘原確定判決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調查職責未盡等節，核屬有無違背法令及得否聲請非常上訴救濟之範疇，與再審程序係就認定事實是否錯誤之救濟制度無涉，非再審程序所得審究。依據上開規定及說明，聲請人以此為由聲請再審，程序顯非合法，應予駁回。

三、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準此，依此原因聲請再審者，應提出具體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與不利之全部卷證，予以判斷，而非徒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資料，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加以指摘。而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除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或稱嶄新性、新穎性）外，尚須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或稱顯著性、明確性），如提出主張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即不具「新規性」；縱屬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倘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即非具「確實性」，亦無准予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10年台抗字第250號裁判要旨參照）。

四、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綜合聲請人於偵訊、審判之供述、同案被告張哲綸於偵查、審判之供述、購毒者陳慈燕於警詢、偵查、審判之證述、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搜索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數位證物勘察報告(含截圖)、陳慈燕與張哲綸(暱稱「綸」)間之109年7月27日微信對話紀錄截圖與譯文、聲請人所有之系爭手機內所儲存聲請人與暱稱「xuan」間之telegram對話、扣案張哲綸所有手機之通訊錄畫面截圖、內政部警政署智慧分析決策支援系統查詢結果、8991手機門號通聯調閱查詢單等證據資料，認定聲請人明知毒品咖啡包內含3,4-亞甲基雙氧苯基乙基胺丁酮、4-甲基甲基卡西酮、芬納西泮、硝西泮，分別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管之第三、四級毒品，仍受張哲綸之託，前往張哲綸與陳慈燕約定交易之時間、地點，交付張哲綸所有之毒品咖啡包4包給陳慈燕，陳慈燕則交付新臺幣1,400元給聲請人，而認定聲請人確有與張哲綸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之犯行，已詳敘其採證認事之理由，並詳予說明聲請人否認犯罪所持之辯解何以均不足採信之理由，有原確定判決為憑，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案電子卷證核閱無訛。是聲請意旨①主張原確定判決僅依憑同案共犯張哲綸不利於聲請人之供述，而無補強證據云云，顯與卷證不符，無足憑採。

　㈡原確定判決已敘明：證人及同案被告張哲綸於偵查及第一審審判時均供承：伊與購毒者陳慈燕以微信聯絡後，因故不克前往交易，而委請暱稱「老虎圖案」之人代為交付毒品咖啡包4包給陳慈燕，並向陳慈燕收受1,400元，而「老虎圖案」即為聲請人等語，與陳慈燕於偵審時就交易過程之證詞一致，並有對話紀錄截圖與譯文可佐，且依上開對話紀錄，受張哲綸之託與陳慈燕進行交易之人，當時係使用微信暱稱「老虎圖案」作為聯絡工具，而依聲請人所持系爭電話內其分別與暱稱「xuan」、「蠟筆小新」之telegram對話觀之，「老虎圖案」所指顯係聲請人，亦據聲請人於偵訊時自承確係「xuan」與伊之對話，除可認聲請人確曾以「老虎圖案」為暱稱外，該「老虎圖案」與張哲綸傳送給陳慈燕說明代為交付者之「老虎圖案」亦相符，且張哲綸所持用手機內通訊錄記載「昱瑋」之人，行動電話門號為「＋000000000000」，亦有該手機之通訊錄畫面截圖為憑，並依內政部警政署智慧分析決策支援系統查詢結果，「＋000000000000」門號之使用人亦為聲請人，該8891手機內微信通訊軟體個人名片亦顯示為「老虎圖案」，綜上而認辯護人辯稱聲請人不曾以「老虎圖案」作為微信暱稱，8991手機亦非聲請人持用云云，應非事實（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乙、壹、一、㈡），核原判決上開認定，業已詳敘其得心證之理由，並於判決書指駁明確，則聲請意旨②、③之主張，無非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證據為個人意見之相反評價或質疑，均顯不足以動搖原有罪確定判決就事實之認定，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所列再審事由不合。

五、按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3規定：聲請再審得同時釋明其事由聲請調查證據，法院認有必要者，應為調查。法院為查明再審之聲請有無理由，得依職權調查證據。前者旨在填補聲請人證據取得能力之不足；後者則在確保刑罰權之正確行使，以發揮刑事判決之實質救濟功能。因此，聲請人如已釋明其聲請之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論理上之關連，法院審酌後亦認有調查必要時，固應予調查；惟若認縱經調查仍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即毋需為無益之調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647號裁定參照）。聲請意旨④固聲請傳喚陳慈惠，調查其於109年7月27日是否確與張哲綸提供微信暱稱「老虎圖案」之人購買毒品咖啡包，微信暱稱「老虎圖案」知人是否確為聲請人云云，惟原確定判決業已引據相關證據，相互勾稽、審酌全案證據資料，認定8991手機確為聲請人所使用，且微信通訊軟體個人名片「老虎圖案」即聲請人，則當時與陳慈惠交易者，即為聲請人等事實，已如前述，且陳慈惠已於第一審111年4月6日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到庭接受檢察官、辯護人之交互詰問，有當日刑事報到單及審判筆錄可參（參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55號卷第380頁至第389頁），且聲請人於該次證人傳訊時經合法傳喚未到庭，已由辯護人進行交互詰問。是聲請人就證據調查之聲請，係對原確定判決已審酌調查事項再為爭執，客觀上無從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不足以影響裁判結果或本旨，本院認並無調查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聲請人主張原確定判決違背經驗法則，屬判決或訴訟程序是否違背法令之範疇，而與刑事訴訟法所定聲請再審要件不符，此部分聲請再審之程序顯與法定程式相違；其餘聲請意旨所執理由，其所主張之證據核屬卷內業已存在並經審酌之資料，再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而欠缺新規性，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新事實、新證據未符，所為再審之聲請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再審聲請，依形式上觀察即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自無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通知聲請人到場聽取意見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　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謝雪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